
[image: 国徽1024]云阳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云阳县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阳府办发〔2019〕6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云阳县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19日    







云阳县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和《重庆市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渝公管发〔2019〕8号），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领域工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扶贫项目），是指使用与扶贫相关的财政资金、债券资金、融资资金、捐赠资金等，在本县实施的路、水、房、电、讯、环保、生态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县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协调和综合监督全县扶贫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所属行业扶贫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及招标限额以下工程项目发包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并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条 为防止出现将同一类项目拆分审批或拆分为多标段规避招标，项目单位在规划工程项目、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时，应将具 备相应条件的同类 分散 项目打捆纳入同一个项目进行申报。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核准项目时，尽可能地将同类分散项目集中审批、核准，打捆后项目的合同估算价达到必须招标规模标准的，应核准为公开招标。
第五条 扶贫工程项目具备邀请招标或可以不进行招标的特殊情形，由项目单位报行业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认定，经县政府常务会通过后 按规定程序予以审批。
第六条 属于依法依规必须招标的扶贫项目要切实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招标投标工作。
项目单位应按核准的招标方案在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招标，招标范围、内容必须与项目审批的范围、内容一致。
在扶贫项目招标中，招标人以投资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对应投资额（项目投资概算或者预算等）作为招标最高限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财政评审等方式强制要求招标人再报审最高限价，不得以招标文件会审、“招标报建”等形式延长备案时间和增加招标人义务、成本等。
第七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才能进行招标：
（一）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二）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施工类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技术特别复杂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需要采用综合评估法的，由招标人报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其他项目鼓励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第九条 招标人派代表参与评标，招标人代表必须是招标人单位在职职工，并具备评标专家同等专业水平。评标前，招标人应对招标人代表进行廉政教育，要求其在评标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审 。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限额以下工程项目是指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的范围但未达到必须招标标准的扶贫项目，包括上述范围内的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具体标准为：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不含）以下的；
（二）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不含）以下的;
（三）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不含）以下的。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必须招标标准的除外。
第十一条 招标限额以下工程项目的发包，项目单位按自愿原则可以采取邀请、比选、竞争性比选、公开比价、在备选承包商库中随机抽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发包方式择优确定承包商；也可以进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交易范围、交易方法及交易流程等规定按照《云阳县招标限额以下工程项目发包管理办法》（云阳府办发〔2018〕118号）执行。以上发包方式的确定须经项目单位集体决策并形成会议纪要存入项目建设档案中。
项目单位自行组织发包的，承包商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和建设能力，不得发包给挂靠、借用资质的个人或其他组织。项目单位在项目发包后按规定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对于财政支持的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农村山水林田路建设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50万元以下的微小型项目，贫困村具备相关项目建设、运营能力的，可按照村民民主议事方式直接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工程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乡（镇）、村、组全体农民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形式建立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二是项目实施时，应派专业技术人员指导村民实施。三是项目实施时，应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要求，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挪作他用，确保安全作业，文明施工。四是施工队伍进场施工前，要按工程建设管理规定购买保险。
第十三条 项目法人和承包商要落实项目建设主体责任，严格按照项目审批内容和合同约定施工，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标准和合同金额，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
项目法人负责对扶贫项目的基本信息、招标投标信息、发包信息、实施单位及负责人、建设动态、资金使用信息和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在规定媒体进行公开，并在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政务村务公开栏上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县扶贫、财政、审计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扶贫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项目法人要主动向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村（社区）通报项目情况，接受当地群众监督。村（社区）要成立由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村民代表等组成的义务监督小组，加强日常监督。
第十五条 扶贫项目的招标投标和发包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不得以拆分项目的方式规避招标，不得虚假招标。村（社区）干部不得在本辖区承揽扶贫工程项目。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扶贫部门、乡镇（街道）政府、村（社区）委（居委）会、项目法人等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理；涉嫌违纪的，按规定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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